
遂教字〔2021〕73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秋季遂溪县初中招生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中小学：

《2021 年秋季遂溪县初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业经县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工作中

的情况和建议，请及时向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县教育局教育股，电话：0759-7761675）反映。

遂溪县教育局

2021年7月20日

遂溪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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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秋季遂溪县初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湛江市

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

（湛教〔2020〕9 号）的工作要求，切实保障适龄少年入学

权利，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实施意见。

一、领导小组

（一）县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为确保初中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县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由县分管教育工作的领导任组长，县府办领导、县教育

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县人大、政协、公安局、司法局、

市场监管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社保局、遂城镇政府等

单位分管领导组成。

（二）镇（片）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成立相应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辖区内小

学升初中的组织实施工作。

二、招生原则

（一）按照“就近划片，分类录取，电脑派位、时序优

先”录取原则，若出现超出学区学位而对象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按取得证件时间的先后顺序录取，未取得本学区学位的

同类对象，由县招生领导小组统筹调配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录取。

（二）县城初中新生采取单校划片、对口入学、多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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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和电脑派位的招生方式；遂溪一中采取县城小学毕业生按

志愿电脑派位及推荐相结合的招生办法。

（三）镇（片）初中新生招生实行单校划片、对口直升

原则，即乡镇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免试直升当地初中就读。

三、招生对象

（一）县城初中：在县城小学就读并有县城小学学籍的

毕业生；有县城户口、在县外就读要求回户籍地报读初中的

小学毕业生；符合条件进城就读的随迁子女和乡镇小学毕业

生。

（二）镇（片）初中：在所属镇（片）辖区内小学六年

级就读并有学籍的小学毕业生；在镇（片）外就读的本镇（片）

户籍的返乡小学毕业生；符合条件务工经商人员子女的小学

毕业生。

注：概念说明

1.县城小学：指遂城镇遂城一至十二小的学校。

2.县城户口：指遂城一至十二小招生范围的户口。

3.户口生：指具有县城户口的小学毕业生。

4.房产生：指具有房产证、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安

置房、缴交房产契税商品房、自建房的小学毕业生。

5.随迁子女：指不具有县城户口、房产但有县城学籍的

小学毕业生。

6.镇（片）生：指不具有县城户口和学籍的镇小学毕业

生。

7.县外生：在县外就读、要求来本县就读初中的小学毕

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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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指标

（一）县城初中

学校名称
计划招生

班数

计划招生数（50

人/班）

招生分配人数
备 注

县城 镇（片）

遂溪一中 10 500 400 100

黄学增中学 21 1038 1038

大成初中 13 650 650

遂城二中 10 500 482 18

附城初中 8 421 320 101

新桥初中 6 300 300

沙泥初中 3 148 125 23

西溪初中 6 279 121 158

合 计 77 3836 3436 400

注：遂溪一中的生源来自户口生、房产生、随迁子女及镇（片）

生等三类学生共 500 人，其中电脑派位 100 人，推荐生 400 人。

（二）镇（片）初中

镇（片）初中招生指标由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辖区

内小学毕业生生源及初中学校规模、师资等情况制定招生计

划，并上报县教育局审定。

五、学位分配方法

只有一所初中的镇（片），采用单校划片对口直升方式

招生，对口片区内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有两所或两所以上

初中的镇（片），由镇（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小学毕

业生数和各初中学校规模合理划分招生范围，确保每一个小

学毕业生都有相应的初中学位。

县城初中采取单校划片、对口入学、多校划片和电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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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方式；为了给学生及家长提供一个自主选择学校的机

会，县城各小学的毕业生可以自主选择到遂城二中、附城初

中、新桥初中及沙泥初中就读（若这部分毕业生不被遂溪一

中录取，将调配到志愿学校就读）。

六、招生办法

（一）县城初中招生办法

分二批次进行招生，第一批次为遂溪一中电脑派位及推

荐相结合招生；第二批次为大成初中、黄学增纪念中学、遂

城二中、附城初中、新桥初中、沙泥初中、西溪初中划片按

志愿招生。

1.遂溪一中电脑派位及推荐招生

（1）剔除已经确认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小学毕业生。

（2）如果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分配指标的，则报名的

学生全部录取；如果报名人数多于分配指标的，则对报名的

学生采取电脑派位的方法录取（电脑派位操作办法另行公

布）。

（3）电脑派位工作统一在湛江市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

上进行，并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参与。

（4）派位结束后，当场公布结果。

（5）推荐招生工作由各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

实施。

（6）县城小学毕业生还未被录取的，则转到第二批次

学校录取，确保县城小学毕业生 100%入读县城初中。

2.大成初中、黄学增纪念中学、遂城二中、附城初中、

新桥初中、沙泥初中、西溪初中划片按志愿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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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剔除已经确认被民办学校录取和遂溪一中电脑派

位录取的小学毕业生。

（2）根据划定的学区并按志愿分配还未被录取的县城

小学毕业生，原则上录取的优先程序是：有本地户口、优惠

政策类、有房产（有房产证，无证的公租房、廉租房、自建

房、商品房）的子女、在本地就读的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申请来本地就读的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含镇片生、县外

生）。

大成初中学区：湛川路以北，遂海路以西延伸至文东路

以南，机场铁路专线以南，西溪河以东的户口生、房产生；

遂城五小户口生、房产生。

黄学增纪念中学学区：湛川路以南，遂海路以西，西溪

河以东的县城小学毕业生。

遂城二中学区：文东路以北，站南路以西延伸至遂廉路

以南的小学毕业生；湛川路以北、遂海路以西延伸至文仓路

以南，机场铁路专线以南，西溪河以东的随迁子女；遂城十

二小、附城中心小及县城各小学志愿生。

附城初中学区：遂湛路以东，榄罗、官湖、山笃、新安、

湾州、大岭、昌梓小学、遂城十一小及县城小学志愿生。

新桥初中学区：遂湛路以南，遂海路以东延伸至西溪河

以北,遂城五小非户口、房产类毕业生及县城各小学志愿生。

沙泥初中学区：遂海路以东，西溪河以南,遂城十小、

内塘、沙坡、东坡、大家小学毕业生及县城各小学志愿生。

西溪初中学区：遂城七小、城西中心小学、牛路、风朗、

仙凤、蒲岭、老村、边塘、边岭、向阳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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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初中招生办法

1.只有一所初中的乡镇采用单校划片对口直升方式招

生，对口片区内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剔除已经确认被民办

学校录取和遂溪一中录取的小学毕业生）。

2.镇（片）有两所或两所以上初中的，由镇（片）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小学毕业生数和各初中学校规模合理分

配（剔除已经确认被民办学校录取和遂溪一中录取的小学毕

业生）。

（三）县外生招生办法。由监护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持

户口簿和《学生学籍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向户籍

地所在镇（片）招生领导小组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统筹安排到户籍地所属初中就读。办理申请回户籍地就读手

续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日至 18 日。

（四）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招生办法。进城务工

经商人员随迁子女要求在县城初中就读的，由监护人填写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七年级入学申请表》（见附

表），并于 2021 年 7 月 15日至 18 日向县教育局教育股提交

以下材料：①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或暂住证；②父母一方缴

纳社会保险的凭证（交费清单）；③父母一方合法工作证明

（含就业劳动合同、工商营业执照、摊位租赁合同等）；④

父母一方的购房证件或租房合同。（注：1.以上材料需原件

及复印件；2.提交的材料需满半年以上，即截至 2021 年 6

月 5日倒推满半年）。

由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工作人员对家长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城区初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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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如不服从调剂的回原户籍所在地初中就读。

七、招生日程安排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按照以县为主、属地管理的要求，坚持“统一政策、统一组

织、同步实施”的原则，统筹学校资源，稳妥、有序地完成

初中招生工作。

（二）保障教育公平。切实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依法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符合入学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享

受与本地户籍学生同等的教育政策。

（三）完善学籍管理。我局将继续运用全国学籍系统组

织初中招生工作，严格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的制度，

凡未经批准而擅自招收的计划外学生，我局不予建立学籍档

案，造成学生以后考试升学等问题的后果由违规招生学校负

责,并追究校长责任。

序号 时 间 内 容 负责单位

1 7月13日 各镇成立初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政府

2 7月14日 交小学毕业学生信息表到镇教育组 各镇所有小学

3 7月15-18日
1.受理回户籍地就读学生申请 各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材料 县教育局（教育股）

4 7月15-18日
1.小学毕业生学籍信息核查；

2.参加遂溪一中电脑派位学生资格审核

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5 7月25-30日
遂溪一中电脑派位，其他初中划片按志愿安排

学位，公布各初中新生录取名单

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6 8月3-4日 发放录取通知书并进行新生注册 各初中

7 9月1-3日 反馈初一新生注册情况 各初中

8 9月4-5日 上交招生总结，反馈每一个毕业生的去向情况 各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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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控制班额。进一步推进我县初中学校均衡发

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今年继续加强对班额的控制，

起始年级按标准班额（每班不超 50 人）设置，超出人数只

能增加教学班。

（五）严肃招生纪律。招生的主体是各初中，各学校要

严格履行招生职责，严格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十项严禁”纪

律，实行“六公示”“六承诺”制度，公示招生政策和就读

条件、招生计划、招生区域、招生程序和办法、招生结果和

新生名单、咨询投诉电话；公开承诺不拒绝符合就读条件的

适龄儿童申请学位、不擅自超计划招生、不擅自跨区域招生。

深化违规招生治理，对违规招入的学生，包括不通过正常渠

道就读民办初中的学生，我局不予建立小升初学籍。对造成

不良影响的学校，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招生咨询电话：遂溪县教育局教育股 7761675

招生举报电话：遂溪县纪委驻教育局纪检组 7716043

附件:1.2021 年秋季遂溪县初中招生计划表

2.返乡就读申请书

3.遂溪县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初中一年级

入学申请表



- 10 -

附件 1：

2021 年秋季遂溪县初中招生计划表
镇（片） 招生学校

2021 年招
生计划

招生范围

全县合计 11418

遂城

遂溪一中 500 电脑派位及推荐相结合

黄学增中学 1038 湛川路以南，遂海路以西，西溪河以东的县城小学毕业生

大成初中 650
湛川路以北，遂海路以西延伸至文东路以南，机场铁路专线以南，西溪河以东
（县城户口、房产类毕业生及遂城五小持有县城户口、房产类毕业生）

遂城二中 500
文东路以北，站南路以西延伸至遂廉路以南的小学毕业生；湛川路以北、遂海
路以西延伸至文仓路以南，机场铁路专线以南，西溪河以东的随迁子女；遂城
十二小、附城中心小及县城各小学志愿生

附城

附城初中 421
遂湛路以东，榄罗、官湖、山笃、新安、湾州、大岭、昌梓小学、遂城十一小
及县城小学志愿生

新桥初中 300
遂湛路以南，遂海路以东延伸至西溪河以北,遂城五小非户口、房产类毕业生及
县城各小学志愿生

白水初中 207 白水、分界、头甫、湾溪、信岭、横岭、二甫、洋新小学毕业生
四九初中 88 陈村、四九、黄村、礼村小学毕业生
豆村初中 92 豆村学校、马安、牛圩小学毕业生

城西
西溪初中 279

遂城七小、城西中心小学、牛路、风朗、仙凤、蒲岭、老村、边塘、边岭、向
阳小学毕业生

沙泥初中 148
遂海路以东，西溪河以南,遂城十小、内塘、东坡、大家小学毕业生及县城各小
学志愿生

北坡 北坡中学 691 北坡镇小学毕业生

草潭 草潭初中 219 草潭中心小、石扬、新建、钗仔、湾尾、罗屋、北拉、路塘小学毕业生

下六 下六初中 253
下六中心小、珍布、南洪、北灶、天德、东港、赤东、下六、旧庙、泉水、担
塘、田头小学毕业生

城月

城月中学 594 城月中心小部分毕业生及后溪、田头、陈家、官田、扶良小学毕业生

雷林初中 445
城月中心小部分毕业生及竹叶塘、帮机、仁里、西坡、虎头坡、庄家、家寮、
坡头仔、仙来、高明、吴村、平衡、石塘、坡头、东风、实荣小学毕业生

前进学校 101 前进一小、广丰小学毕业生
港门 港门初中 328 港门镇小学毕业生

河头 河头中学 453 河头镇小学毕业生

黄略

戊戌中学 584 黄略中心小、塘口、茅村部分毕业生及加隆、台岭、 南坡、滨海、九东、华封、
新村、源水、颜村、深沟、冷水、东边塘、大南、 芦荻小学毕业生

南亭初中 120 石盘、白沙、殷屋小学毕业生
文车初中 124 文车、支屋、礼部小学毕业生
平石初中 128 平石、坑尾、麻蕾、光豪、蚕村小学毕业生

许屋学校 31 许屋学校小学毕业生

建新 建新初中 165 建新镇小学毕业生

江洪
江洪初中 171 江洪中心小、北草、海滨、江洪肚、坛头、永高小学毕业生
姑寮初中 101 姑寮学校、昌洋、大路小学毕业生

乐民 乐民初中 352 乐民镇小学毕业生
岭北 岭北初中 240 岭北镇小学毕业生
乌塘 乌塘初中 159 乌塘镇小学毕业生

杨柑

杨柑中学 372 杨柑中心小、后田、龙湾、乾留、尾墩、协和、甘来、后塘、新埠、马城、白
水、月塘小学毕业生

杨柑二中 159 布政、迈草、新有、松树、建国、豆坡、河图仔、老河、新宁小学毕业生

龙眼初中 144 龙眼、艾占、老陆、苏屋、红村小学毕业生

洋青 洋青中学 507
洋青中心小、洋青二小、外村塘、寮客、文相、其连、城榄、育才、马群、竹
山、文外、沙塘、西埇小学及前进四小毕业生

沙古 沙古初中 268
沙古中心小、俩塘、姓谢、胜利、古村、芝兰、沙古塘、莲花、团结、桔树、
百桔埇、山珠坡小学毕业生

界炮
界炮中学 313 界炮中心小、金围、同文、海田、坦塘、雷公、山家、西湾、老马、埇尾小学

毕业生
黄境秋学校 99 山内、赤伦、周灵、大塘、芒溪小学毕业生

北潭初中 59 北潭中心小、振兴、后塘仔、合沟、安塘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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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返乡就读申请书

（存根联）

_________：

本人（学生）___________，现就读（毕业）_______________

学校，户籍是________镇，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因____________________，需申

请返回户籍地_______________中学就读，请给予办理。

学生（签名）： 校长（签名）：

家长（签名）： 接收学校（盖章）

2021 年 月 日

-------------------------------------------------------

返乡就读申请书

（交学生联）

_________：

本人（学生）___________，现就读（毕业）_______________

学校，户籍是________镇，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因____________________，需申

请返回户籍地_______________中学就读，请给予办理。

学生（签名）： 校长（签名）：

家长（签名）： 接收学校（盖章）

2021 年 月 日



附件 3：

遂溪县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初中七年级入学申请表

报名编号：

学生信息 家长信息

姓 名 性别 居住证姓名
发证

日期

出生日期 民族
营业执照

姓名

发证

日期

身份证

号码

务工人员

姓名

起始

日期

户籍地址 联系手机

毕业学校 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

若有弄虚作假的，我自愿放弃子女在县

城初中就读机会，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

家长签名（按手指模）：

2021 年 月 日

与监护人

关系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审核情况

志愿报读学校：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是否服从分配：是（ ）否（ ）

核查人签名：

2021 年 月 日

县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2021 年 月 日


